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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工改办〔2020〕13号

湖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

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湖南省城镇老旧小区

改造建设项目（不涉及用地审批等）

审批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全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：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

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23号）精神，按照我省工程建设项目

审批制度改革要求，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实际，为切实提

升全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建设项目（不涉及用地审批等）审批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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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，现将《湖南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建设项目（不涉及用地审批

等）审批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。

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，请向湖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

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反馈。

联系电话：0731—88950406。

传 真：0731—88950063。

湖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

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0年 12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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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建设项目

（不涉及用地审批等）审批工作指南

（试行）

一、项目分类和审批流程划分

本指南中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建设项目特指不涉及下列审批

事项：新增用地审批、历史建筑实施原址保护审批、历史文化街

区、名镇、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拆除历史建筑以外的建筑物、构

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审批、历史建筑外部修缮装饰、添加设施以及

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审批、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

建筑项目报建审批等人防工程审批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

（报告书、报告表），且不涉及 “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

理暂行规定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1号）第十七条规定情形”

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建设项目。如有涉及上述情形的城镇老旧小

区改造建设项目，按照《湖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工作指南》规

定的政府投资建设项目（房屋建筑及城市基础设施非线性工程类）

审批流程执行。

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建设项目（不涉及用地审批等）审批流程

划分为立项用地规划许可、工程建设许可、施工许可、竣工验收

四个阶段。其中，推行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、工程建设许可阶

段与施工许可阶段合并办理，由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牵头，主



— 4 —

要包括项目建议书审批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、建设工程规

划许可证核发、项目初步设计审批、项目初步设计概算审批、施

工图设计文件审查（多图联审，含消防等）、招标上限值评审、建

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办理并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、建设

工程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、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文件（最高投标

限价）、文件澄清或修改备案等。竣工验收阶段由住房城乡建设主

管部门牵头，主要包括自然资源与规划、消防、城建档案等联合

验收及竣工验收备案等。市政公用服务纳入相关阶段办理或与相

关阶段并行推进。本指南涵盖的均为我省权限内的审批事项和审

批时限，不包括国家有关部委审批事项和审批时限。

二、办理程序

（一）申请受理。各审批阶段均实行“一份办事指南、一张申

请表单、一套申报材料，完成多项审批”的运作模式。申请步骤如

下：

1．申请办理。申请前，建设单位通过湖南省工程建设项目

审批管理系统（以下简称“工程审批系统”）完成项目赋码申请，

取得项目赋码。每个审批阶段，建设单位填报申请表单的有关信

息后通过“工程审批系统”提交。

各审批阶段，建设单位可自行选择“一次征询”服务，获取该

阶段需办理的事项、对应办理部门以及申报材料。选择“一次征询”

服务的，建设单位通过“工程审批系统”填报申请表单有关信息后，

点击“一次征询”，“工程审批系统”自动将申请表单推送项目属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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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批有关部门进行征询，被征询部门于2个工作日内明确该项目该

阶段需要办理的申请事项、对应办理部门以及申报材料清单并反

馈至牵头单位。未及时反馈征询意见的或征询意见存在疑问的，

由牵头单位负责督促协调。牵头单位统一汇总后，在工作时间即

时“一单告知”建设单位。

建设单位在申请表单上勾选需要办理的事项，并通过“工程审

批系统”上传申报材料。各地综合性实体政务大厅统一设置的工程

建设项目审批综合服务窗口（以下简称“综合服务窗口”）原则上

不收取纸质材料，对因特殊原因需收取纸质材料存档的，协助建

设单位上传至“工程审批系统”后，将纸质材料移交相应审批部门

存档。各相应审批部门应告知需要收取纸质材料的具体情形，不

能直接收取建设单位的纸质材料。

2．网上受理。建设单位提交申请后，“工程审批系统”自动通

知各相关审批部门。各相关审批部门或综合服务窗口收到事项申

请与申报材料后，对不属于本部门或窗口办理的事项，应于1个工

作日内退回该事项申请，并通过“工程审批系统”告知建设单位不

予受理具体理由和该事项办理部门。1个工作日后未予退回的，视

为受理。各相关审批部门或综合服务窗口受理事项申请后，系统

自动告知建设单位。

如建设单位提交申请表单后，发现某阶段申请表单信息填写

错误或项目有关信息发生变化的，建设单位须通过“工程审批系

统”发起项目信息变更申请，并更改申报表单有关信息，由该阶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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牵头单位将变更后的申请表单推送至该项目已经办结的审批事项

和正在办理的审批事项的对应审批部门，有关审批部门于2个工作

日内就申报信息变更是否影响已出具的审批结论或正在办理的审

批事项提出意见，并通过“工程审批系统”反馈给牵头单位。由牵

头单位汇总所有反馈意见后即时告知建设单位，建设单位根据反

馈意见继续办理或重新申报有关事项。

3．办结与出件。对符合法律法规和受理条件的，各相关审

批部门应于规定时限内办结。全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限自受理

之日起计算，行政审批、备案和依法由政府组织、委托或购买服

务的技术审查、中介服务均计入相应审批事项的审批时限。各工

程建设项目审批事项可暂停审批计时的具体规则按照《湖南省工

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中暂停审批计时具体情形及相应暂停时

限》（湘工改办〔2020〕2号）执行。具备条件的审批部门可在“工

程审批系统”签发生成电子证照（电子文书或审批成果文件）等或

将专业审批管理系统生成的电子证照（电子文书或审批成果文件）

推送至“工程审批系统”；不具备条件的审批部门应将有关审批成

果文件、证照、文书等扫描上传至“工程审批系统”（系统自动对

扫描文件添加水印，作为后续审批事项的依据），并在“工程审批

系统”上填写审批成果文件、证照、文书中明确的有关审批成果数

据。同时各相关审批部门需将审批成果文件的纸质原件转交实体

综合服务窗口统一出件。对于未通过审批的事项，相关单位应在

规定办理时限内退件，并将审批未通过的原因通过“工程审批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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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”一次性告知建设单位。

（二）各部门具体办理。各阶段的办事指南、申请表单、申

报材料清单以及相关事项清单、审批流程指导图详见附件1-4。

各审批阶段可实施告知承诺的事项及材料清单详见《湖南省

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可实行告知承诺制的审批事项及申报材料清单

（第二批）》（附件5）。

附件：1．湖南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建设项目（不涉及用地

审批等）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、工程建设许可

阶段和施工许可阶段办事指南、申请表单、申报

材料清单

2．湖南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建设项目（不涉及用地

审批等）竣工验收阶段办事指南、申请表单、申

报材料清单

3．湖南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建设项目（不涉及用地

审批等）审批有关事项清单

4．湖南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建设项目（不涉及用地

审批等）审批流程指导图

5．湖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可实行告知承诺制的审

批事项和申报材料清单（第二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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